
GE.17-05581 (C) 270417 280417 

  

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四届会议 

2017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24 日 

议程项目 10 

 

  人权理事会 2017 年 3 月 24 日通过的决议 

  34/40. 

推进支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参与人权理事会工作的自

愿技术援助信托基金 

 人权理事会， 

 回顾理事会 2012 年 3 月 23 日确立支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参

与人权理事会工作的自愿技术援助信托基金职权范围的第 19/26 号决议， 

 又回顾理事会 2016 年 3 月 23 日关于举行人权理事会成立十周年高级别小组

讨论会的第 31/115 号决定以及对联合国所有会员国参与理事会工作的重视， 

 重申理事会 2016 年 9 月 30 日关于加强人权领域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的第

33/28 号决议；欢迎理事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期间将在议程项目 10 下举行题为“人

权理事会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十年：挑战和前进方向”的专题小组讨论会， 

 回顾大会 2015 年 9 月 25 日关于《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第 70/1 号

决议， 

 确认加强国际合作对于切实促进和保护人权至关重要， 

 又确认必须加强国际支助，协助在发展中国家开展有效和有针对性的能力建

设，从而支持有关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各项国家计划， 

 还确认联合国所有会员国普遍参与人权理事会的工作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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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欢迎支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参与人权理事会工作的自愿

技术援助信托基金为充分履行任务所作的努力； 

 2.  确认该信托基金自 2014 年开始运作以来持续取得的成就，特别是对以

下活动的贡献： 

 (a) 2016 年 6 月在人权理事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期间举行理事会成立十周年

纪念活动，这是联合国会员国第一次普遍参加理事会的活动； 

 (b) 以信托基金秘书处的工作语文创建和提供电子学习工具，提供关于理

事会及其各机制的规则、运作和惯例的初步培训和信息； 

 (c) 来自 51 个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70 名代表（39 名女性

代表和 31 名男性代表）参与理事会的工作； 

 (d) 来自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 8 名代表参加理事会的研究

金方案，以支助这些国家的代表团参与理事会的工作； 

 (e) 在理事会届会前作情况简介； 

 3.  鼓励信托基金秘书处继续开展培训和能力建设活动，并介绍信托基金的

运作和管理的情况； 

 4.  表示赞赏信托基金秘书处努力以不同的联合国工作语文开展工作； 

 5.  注意到联合国各方案和实体在审议向信托基金提出的申请时所使用的

“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这两个术语是最广义上的用法； 

 6.  鼓励信托基金提供支助，以便在大会每届会议开始之前，每年在纽约为

最不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至少举行一次关于人权理事会常会和特别会议

结果的情况介绍会，以支助这些国家的代表团参与第三委员会的工作； 

 7.  又鼓励信托基金在成立十周年之前，为在非洲、在亚洲和太平洋以及在

加勒比举办讲习班提供支助，以思考信托基金所取得的成就，确定在哪些方面可

作进一步的改进，并评估它在履行培训和能力建设任务、支助最不发达国家和小

岛屿发展中国家参与人权理事会及其各机制工作方面所开展的活动的价值； 

 8.  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信托基金受益人协商，编写一份报

告，评价信托基金在履行培训和能力建设任务方面的活动，并在信托基金成立十

周年之际，向人权理事会第四十九届会议提交报告； 

 9.  欢迎并赞赏各国对信托基金的自愿捐款；鼓励所有国家提供这种自愿

捐款。 

2017 年 3 月 24 日 

第 59 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